
              

                                           

达川教科函〔2021〕308 号 

 

 

达州市达川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关于印发《达川区 2021 年小学招生工作 

方案》的通知 
 

各单设小学、九年一贯制学校、有小学教育的高中学校： 

     现将《达川区 2021 年小学招生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达州市达川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2021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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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川区 2021 年小学招生工作方案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全省普通中小学招生

管理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21〕103 号）精神和达州市教育

局关于招生工作相关要求，为持续完善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全

覆盖，进一步推进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的要求，加大力

度规范招生入学秩序，构建良好基础教育生态，促进教育公平，

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局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局办公室、法规

股、安信办等股室负责人和基教股全体工作人员为成员的达川区

小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局基础

教育股，局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统筹协调全区小学招

生工作。 

    达川区 2021 年小学招生工作在达川区小学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统一指导下进行。各相关学校要成立小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

由社区代表、家长代表、学校代表等组成的招生工作监督小组，

按照要求认真做好适龄儿童入学工作。 

二、招生原则 

（一）坚持就近免试入学。严格执行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就近

免试入学规定，保障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均有一个公办学

位。义务教育学校均不得以笔试、面试、面谈、评测等名义挑选

学生，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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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公、民办同步招生。城区公办、民办学校小学起

始年级均实行网上同步招生，任何学校不得提前以任何形式承诺

录取，不得自行组织招生报名。公办学校实行“先登记再划片后

入学”的招生办法，按照户籍与实际居住地相结合，根据报名登

记人数，结合学位统筹管理，本着相对就近原则实行划片入学。

民办学校招生由区教科局统一管理，面向本区域招生，其义务教

育阶段招生计划和范围由区教科局核定，需扩大招生范围的，须

经区教科局同意并报市教育局审核备案。 

（三）坚持严控招生计划。小学起始年级班额不得超过 55

人，严格执行招生计划，严禁超计划招生。任何学校不得拒收本

服务区内符合就读条件的适龄儿童。 

三、招生办法 

（一）城区公办小学招生 

1.招生对象 

达川城区户籍（指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注册或迁入达川城

区）的年满 6 周岁（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含 8 月 31 日）且尚

未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包括盲、聋、哑、智障等特殊儿童），

符合条件的烈士、现役军人、公安英模、消防救援人员、高层次

人才、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等群体子女和暂住在达川城区符合就读

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2.招生流程(日程安排见附件 5) 

（1）发布公告 

招生学校发布《2021 年达川区 xx 学校小学一年级入学登记

公告》（见附件 1）。 



 - 4 - 

（2）现场咨询 

招生学校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设立招生咨询处，公布学

校招生咨询电话，宣传招生政策，接受家长咨询。 

（3）网上报名（8 月 1 日 9:00-8 月 3 日 17:00） 

适龄儿童监护人通过手机关注“达川教科”微信公众号，点击

公众号底部“入学报名”选项，进入“达川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服务平台”，注册登录后，点击“小一新生入学 ”—“报名通

道”—“公办报名”，选择正确的报名类型，按照操作提示进行网

上报名，网上报名时提供的相关资料见附件 3。区教科局在实验

小学花溪校区和逸夫小学汉兴校区（老校区）分别设立网上报名

服务点，为广大家长提供报名咨询和服务。 

（4）资格审核 

①网上初审（8 月 4 日-8 月 6 日）。由区教科局组织实施。

通过公安部门户籍管理系统核查入学登记资料中户籍信息的真

实性，通过房管部门不动产登记系统核查入学登记资料中房产信

息的真实性。初审结果会以短信方式告知家长，若初审未通过，

需补充资料的家长请于 8 月 6 日 17:00 前完善资料后通过报名平

台重新提交，逾期不再受理。 

②划定审核点（8 月 7 日）。通过网上初审后，区教科局根

据报名信息划定现场审核点（学校），审核点学校不等同于最后

划片学校，划定的审核点会以短信方式告知家长。 

③现场审核（8 月 8 日-8 月 10 日）。家长携带网上报名时上

传的户口簿、房产佐证等材料原件到指定的审核点（学校）进行

现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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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入户调查（8 月 11 日）。各审核点（学校）成立专门的审

查小组，通过入户调查等形式，再次对需要入户调查的入学登记

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 

⑤公布招生区域（8 月 13 日）。根据区域生源登记数量和招

生学校招生计划划定招生区域，并通过“达川教科”微信公众号等

平台对外公布。 

（5）入学登记 

①安排学位。 

A.户籍优先原则。达川城区户籍适龄儿童，能提供有效的达

川城区房产信息资料进行报名登记的，根据房产地址所在区域按

“第一顺位”优先指派学位；达川城区户籍适龄儿童，不能提供有

效的达川城区房产信息资料进行报名登记的，根据登记入学人数

和学校学位情况，按“第二顺位”指派学位。  

B.学位管理原则。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由区

教科局根据学位管理原则，按“第三顺位”统筹安排学位。 

②公布新生名单（8 月 15 日）。区教科局公布各招生学校新

生名单，并以短信方式告知家长，家长也可通过“达川教科”微信

公众号报名平台查询。 

③新生报名注册。8 月底，适龄儿童凭户口本和预防接种证

到学校报名注册，并签订《2021 年达川区适龄儿童就读公办小

学一年级入学登记资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 6），具体报名

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3.招生注意事项 

（1）为便于家长解读招生政策，进一步明确网上报名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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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根据适龄儿童户籍信息、其法定监护人房产信息等不同情况，

划分了五种报名类型，如有不在这五种类型之列的，请咨询达川区

教科局（电话： 0818-2661325、0818-2675356、0818-2675183）。 

（2）原则上同一套房产只能解决一名城区户籍儿童入学（多

胞胎和符合政策的二孩除外）。 

（3）用于登记的房产（含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公租房）以

交付使用且实际居住为准，期房或未实际居住的房产不作为报名

登记参考住址，商用住房不作为报名登记房产依据。 

（4）用于登记的房产属与他人共同持有产权的，其房屋产

权占有比例高于 50%（不含 50%）才能作为报名登记参考住址。 

（5）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与城区户籍适龄儿童同等对待，

统一管理。户籍属通川区城区、复兴镇、罗江镇、磐石镇，高新区，

达川区明月江街道办事处、石板街道办事处和河市镇的适龄儿童不

列入达川城区公办学校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范围。 

（6）若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在达川城区的唯一房产为期房，

未交付使用，可视为无房，可以适龄儿童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达

川城区的房产登记。 

（7）凡提供虚假资料进行报名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划片

入学资格。 

（二）城区民办小学招生 

1.招生对象 

年满 6 周岁（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含 8 月 31 日）且尚未

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 

2.招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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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布公告 

招生学校发布《2021 年达川区 xx 学校小学一年级入学登记

公告》（见附件 2） 

（2）现场咨询 

招生学校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设立招生咨询处，公布学

校招生咨询电话，宣传招生政策，接受家长咨询。 

（3）网上报名（8 月 1 日 9:00-8 月 3 日 17:00） 

适龄儿童监护人通过手机关注“达川教科”微信公众号，点击

公众号底部“入学报名”选项，进入“达川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服务平台”，注册登录后，选择“小一新生入学 ”—“报名通

道”—“民办报名”，按照操作提示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时提

供的相关资料见附件 4。区教科局在城区各民办招生学校分别设

立网上报名服务点，为广大家长提供报名咨询和服务。 

（4）资格审核（8 月 4 日-8 月 13 日） 

由区教科局组织实施。审核结果会以短信方式告知家长，若

审核未通过，需补充资料的家长请于 8 月 6 日 17:00 前完善资料

后通过报名平台重新提交，逾期不再受理。 

（5）入学登记 

①安排学位。民办学校报名人数若超过招生计划，实行电脑

随机录取；报名人数不足招生计划的，直接录取全部报名学生。

对于自愿选择民办学校报名的达川城区户籍适龄儿童，如果未被

民办学校录取，还可以选择其他未招满的民办学校，如果不愿再

选择民办学校，则由区教科局统筹安排就读公办学校；若被民办

学校录取但放弃入学资格的，不再享受划片入学，由区教科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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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安排就读公办学校。 

②公布新生名单（8 月 15 日）。区教科局公布各招生学校新

生名单，并以短信方式告知家长，家长也可通过“达川教科”微信

公众号报名平台查询。 

③新生报名注册。8 月底，适龄儿童凭户口本和预防接种证

到学校报名注册。具体报名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三）乡（镇）小学招生 

达川区各乡（镇）公办、民办小学一年级按上述招生原则开

展招生登记工作，有大校额或大班额的乡（镇）学校，原则上不

得招收非本乡（镇）户籍学生，要确保辖区内适龄儿童全部入学，

并严格按照计划招生，不得突破控制班额。     

（四）其它情况说明 

1.达川区户籍的盲、聋、哑、智障等特殊适龄儿童可到户籍

所在地就近学校随班就读，若无法随班就读的，可到达州市特殊

教育学校或达川区特殊教育学校（赵家镇）就读。各学校不得以

任何理由拒收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特殊适龄儿童。 

2.对符合条件的烈士、现役军人、公安英模、消防救援人员、

高层次人才、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等群体子女入学按有关政策持相

关证明材料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 

3.达川城区公办、民办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报名均通过“达

川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平台”进行。每位符合条件的适龄

儿童可在公办学校或民办学校报名端口中选择其中一个端口进

行报名登记。 

4. 网上报名工作结束后，因各种原因未进行网上报名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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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的达川城区户籍适龄儿童申请就读公办小学的，可进行补登

记，由区教科局根据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入学，具体登记时间可拨

打 区 教 科 局 招 生 咨 询 电 话 询 问 （ 电 话 ： 0818-2661325 、

0818-2675356、0818-2675183）。 

5.市直属民办学校招生。经市教育局批准、面向主城区（通

川区、达川区、高新区）招生的市直属民办学校，达川城区适龄

儿童可根据民办学校报名办法，进行网上报名登记。若报名人数

超过招生计划，实行电脑随机录取；报名人数不足招生计划的，

直接录取全部报名学生。 

四、严肃招生纪律 

（一）坚持免试入学，严禁违规招生。要严格坚持就近免试

入学原则，各公、民办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选拔应接受义务教育

的学生。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

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不得借招生之名擅

立项目收费，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物、赞助费等，

不得在区教科局审定的新生名单外进行招生，违者将依法依规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并在全区予以通报批评。 

（二）坚持公、民同步，实行“阳光招生”。所有公、民办

学校同步招生，不得提前以任何形式登记学生信息和承诺录取。

各公、民办学校招生要做到办学条件、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招

生范围、招生程序、招生方式、收费标准、招生结果“八公开”。

设立招生咨询处，公布招生咨询电话，严肃工作作风，加强服务

意识，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保障家长的知情权，增加工作的

透明度，确保招生工作规范、有序、平稳进行。所有民办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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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简章须提前报经区教科局基础教育股审核备案后方可对外

发布，不可在网上报名开始前提前发布招生简章和广告，公办义

务教育学校不得做商业招生宣传。 

（三）坚持均衡编班，严控招生计划。规范入学管理，实施

均衡编班，按照“班额、生源、男女比例等基本均衡”的原则，均

衡分配学生和配置教学师资，不得依据考试成绩设立快慢班、重

点班、实验班、尖子班等，不得出现超过 55 人大班额。未经批

准，任何学校不得突破本校控制性计划总数和规定班额。凡超过

本校控制性计划总数的，超过部分一律不予办理电子学籍注册；

对超过本校控制性计划总数和规定班额的学校，将对学校负责人

实行严格问责。 

五、设立招生工作咨询电话和投诉电话 

（一）招生咨询电话： 

1.区教科局：0818-2661325 0818-2675183 0818-2675356。 

2.招生学校： 

（1）达川城区公、民办学校小学招生电话 
学校名称 校区 性质（公办/民办） 招生咨询电话（小学） 

实验小学 杨柳校区 公办 0818-3313933 

实验小学 花溪校区 公办 0818-2681863 

逸夫小学 
汉兴校区 

（老校区） 
公办 0818-2688533 

逸夫小学 杨柳校区 公办 0818-2688533 

三里小学  公办 13086336677  13649068616 

城南学校  公办   18180187025 

南坝小学  公办 15196891212   13795680828 

金华学校  公办 13551470458 

新达小学  公办 0818-6080608 15281809922 

巨全学校  民办 0818-3699222 15775665678 

东辰学校  民办 0818-7232288 / 7232299  18808186188 

耀华学校 南城校区 民办 0818-7231122  15983882925 1828225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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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华学校 河市校区 民办 0818-7231122  15983882925 18282253208   

华英学校  民办 0818-2660141    13036637389 

真佛山文武学校  民办 0818-5555558  19881850668 19881888206 

升华嘉慧学校  民办 0810-2820333   13558520888 

蓝天小学  民办 15182852999 

翠屏实验学校  民办 15881450625  18282276666 

华宇学校 河市 民办 18908248458  18160052180 

铭仁园学校  民办 0818-8093191   18096344468 

 

（2）达州市直属民办学校小学招生电话 

学  校 性质（公办/民办） 招生电话 

达州嘉祥外国语学校 民办 0818-2117701 

达州天立学校 民办 0818-3649999 

 

（二）招生投诉电话： 

区教科局：0818-2675166 。 

 

附件：1. 2021 年达川区 xx 学校小学一年级入学登记公告（公 

办学校适用） 

2. 2021 年达川区 xx 学校小学一年级入学登记公告（民 

办学校适用） 

3. 2021 年达川城区公办学校小学一年级招生报名资料 

参考表（公办学校适用） 

4. 2021 年达川城区民办学校小学一年级招生报名资料 

参考表（民办学校适用） 

5. 2021 年达川城区公、民办学校小学一年级招生报名 

登记日程安排表 

6. 2021 年达川区适龄儿童就读公办小学一年级入学 

登记资料真实性承诺书（公办学校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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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达川区 xx 学校小学一年级入学 
登   记   公   告 

 
                   （公办学校适用） 

 

尊敬的家长： 

您的孩子即将跨入小学阶段学习，现根据《达川区 2021 年

小学招生工作方案》，特向您告知入学登记事宜： 

一、登记对象 

达川城区户籍（指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注册或迁入达川城

区）的年满 6 周岁（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含 8 月 31 日）且尚

未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包括盲、聋、哑、智障等特殊儿童），

符合条件的烈士、现役军人、公安英模、消防救援人员、高层次

人才、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等群体子女和暂住在达川城区符合就读

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二、报名程序 

（一）网上报名（8 月 1 日 9:00-8 月 3 日 17:00） 

适龄儿童监护人通过手机关注“达川教科”微信公众号，点击

公众号底部“入学报名”选项，进入“达川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服务平台”，注册登录后，点击“小一新生入学 ”—“报名通

道”—“公办报名”，选择正确的报名类型，按照操作提示进行网

上报名。区教科局在实验小学花溪校区和逸夫小学汉兴校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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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分别设立网上报名服务点，为广大家长提供报名咨询和服

务。 

（二）资格审核 

1.网上初审（8 月 4 日-8 月 6 日）。通过公安部门户籍管理

系统核查入学登记资料中户籍信息的真实性，通过房管部门不动

产登记系统核查入学登记资料中房产信息的真实性。初审结果会

以短信告知家长，若初审未通过，需补充资料的家长请于 8 月 6

日 17:00 前完善资料后通过报名平台重新提交，逾期不再受理。 

2.划定审核点（8 月 7 日）。通过网上初审后，区教科局根

据报名信息划定现场审核点（学校)，审核点学校不等同于最后

划片学校，划定的审核点会以短信方式告知家长。 

3.现场审核（8 月 8 日-8 月 10 日）。家长携带网上报名时上

传的户口簿、房产佐证、出生医学证等材料原件到指定的审核点

（学校）进行现场审核。 

4.入户调查（8 月 11 日）。各审核点（学校）成立专门的审

查小组，通过入户调查等形式，再次对需要入户调查的入学登记

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 

5.公布招生区域（8 月 13 日）。根据区域生源登记数量和学

校招生计划划定招生区域，并通过“达川教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对外公布。 

（三）入学登记 

1.安排学位。符合达川城区公办学校小学一年级入学条件的

适龄儿童，按户籍优先原则和学位管理原则安排学位。达川城区

户籍适龄儿童，能提供有效的达川城区房产信息资料进行报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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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根据房产地址所在区域按“第一顺位”优先指派学位；达川

城区户籍适龄儿童，不能提供有效的达川城区房产信息资料进行

报名登记的，根据登记入学人数和学校学位情况，按“第二顺位”

指派学位；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由区教科局根据

学位管理原则，按“第三顺位”统筹安排学位。 

2.公布新生名单（8 月 15 日）。区教科局公布各招生学校新

生名单，并以短信方式告知家长，家长也可通过“达川教科”微信

公众号报名平台查询。 

3.新生报名注册。8 月底，适龄儿童凭户口本和预防接种证

到学校报名注册，并签订《2021 年达川区适龄儿童就读公办小

学一年级入学登记资料真实性承诺书》，具体报名时间以学校通

知为准。 

三、招生咨询电话 

 

 

达州市达川区 xx 学校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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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达川区 xx 学校小学一年级入学 
登   记   公   告 

 
                   （民办学校适用） 

 

尊敬的家长： 

您的孩子即将跨入小学阶段学习，现根据《达川区 2021 年

小学招生工作方案》，特向您告知入学登记事宜： 

一、登记对象 

年满 6 周岁（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含 8 月 31 日）且尚未

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 

二、报名程序 

（一）网上报名（8 月 1 日 9:00-8 月 3 日 17:00） 

适龄儿童监护人通过手机关注“达川教科”微信公众号，点击

公众号底部“入学报名”选项，进入“达川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服务平台”，注册登录后，选择“小一新生入学 ”—“报名通

道”—“民办报名”，按照操作提示进行网上报名。区教科局在城

区各民办学校分别设立网上报名服务点，为广大家长提供报名咨

询和服务。 

（二）资格审核（8 月 4 日-8 月 13 日） 

由区教科局组织实施，审核结果会以短信告知家长，若审核

未通过，需补充资料的家长请于 8 月 6 日 17:00 前完善资料后通

过报名平台重新提交，逾期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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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学登记 

1.安排学位。若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报名人数不足招生计划的，直接录取全部报名学生。对于自愿选

择民办学校报名的达川城区户籍适龄儿童，如果未被民办学校录

取，还可以选择其他未招满的民办学校，如果不愿再选择民办学

校，则由区教科局统筹安排就读公办学校；如果被民办学校录取

但放弃民办学位的，不再享受划片入学，由区教科局统筹安排就

读公办学校。 

2.公布新生名单（8 月 15 日）。区教科局公布各招生学校新

生名单，并以短信方式告知家长，家长也可通过“达川教科”微信

公众号报名平台查询。 

3.新生报名注册。8 月底，适龄儿童凭户口本和预防接种证

到学校报名注册。具体报名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 

三、收费项目及费用 

 

四、招生咨询电话 

 

 

达州市达川区 xx 学校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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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达川城区公办学校小学一年级招生报名资料参考表 

（公办学校适用）                       

报 名 类 型 报 名 登 记 提 供 的 资 料 

类型一：城区户
口 父 母 有 房 的
（即：城区户籍适龄

儿童以其法定监护

人的房产进行报名

登记的） 

 

1.户口簿：提供适龄儿童户口簿原件（首页、户主页、适龄儿童页）。 

2.房产佐证：提供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位于达川城区的房产佐证材料原件。有房产证或不动

产证的，提供房产证或不动产证原件；已购买且实际居住，但无房产证或不动产证的，提供由区

房管局出具的带有二维码的房屋登记记录表；住房属廉租房（公租房）的提供政府廉租房（公租

房）协议原件。 

3.亲子关系佐证：适龄儿童与房产所有者（也是其法定监护人）户籍不一致的，提供适龄儿

童与房产所有者亲子关系的佐证材料，如：出生医学证等原件。 

类型二：城区户

口老人有房的

（即：城区户籍适龄

儿童的法定监护人

在达川城区无房或

未交房，以其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的房产

进行报名登记的） 

1.户口簿：提供适龄儿童、其法定监护人和其祖父母（外祖父母）“三代同册”户口簿原件（首

页、户主页、法定监护人页、适龄儿童页）。 

2.房产佐证：提供适龄儿童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位于达川城区的房产佐证材料原件。有房

产证或不动产证的，提供房产证或不动产证原件；已购买且实际居住，但无房产证或不动产证的，

提供由区房管局出具的带有二维码的房屋登记记录表；住房属廉租房（公租房）的提供政府廉租

房（公租房）协议原件。 

3.无房佐证：提供由区房管局出具的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父母亲双方）在达川城区的无房

佐证材料（房屋登记记录表）；若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在达川城区的唯一房产为期房未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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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为无房，提供由房管局出具的该套期房的房屋登记记录表。 

4.亲子关系佐证：若适龄儿童、其法定监护人和其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户籍三代不同册，

提供三代人亲子关系的佐证材料原件，如：户口簿、出生医学证等。 

类型三：城区户口

有安置房的（即：

城区户籍适龄儿童

以拆迁自建房或安

置房进行报名登记

的） 

1.户口簿：提供适龄儿童城区户口簿原件（首页、户主页、适龄儿童页）。如拆迁房所有人

为适龄儿童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提供“三代同册”的户口簿原件。 

2.房产佐证：提供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或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卡原件；如原件丢失的，可提

供由拆迁主体签字盖章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或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卡复印件。 

3.亲子关系佐证：若适龄儿童以其法定监护人的拆迁房登记入学且与法定监护人户籍不一致

的，提供适龄儿童与其法定监护人亲子关系的佐证材料原件，如：出生医学证等。若适龄儿童以

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拆迁房登记入学且户籍三代不同册的，提供三代人亲子关系的佐证材料原

件，如：户口簿、出生医学证等。 

4.无房佐证：若拆迁房所有人为适龄儿童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提供由区房管局出具的适龄

儿童法定监护人（父母亲双方）在达川城区的无房佐证材料（房屋登记记录表）。若适龄儿童法

定监护人的唯一房产为期房，未交付使用，可视为无房，提供由房管局出具的该套期房的房屋登

记记录表。 

类型四：城区户口
但无房的（即：城

区户籍适龄儿童父

母无房或不能提供

有效房产资料进行

报名登记的） 

1. 户口簿：提供适龄儿童户口簿原件（首页、户主页、适龄儿童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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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五：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 

1.户口簿：提供适龄儿童户口簿原件（首页、户主页、适龄儿童页）。 

2.亲子关系佐证：适龄儿童与其法定监护人户籍不一致的，提供适龄儿童与其法定监护人亲

子关系的佐证材料，如：出生医学证等原件。 

3.居住佐证：若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父母亲双方）在达川城区无房产，提供适龄儿童和其

法定监护人在达川城区的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回执；若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父亲或母亲）在达川

城区有房产且实际入住的，提供该套房产的有效佐证材料（房产证或区房管局出具的房屋登记记

录表），无需再提供居住证。 

4.社保佐证：提供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之一（父亲或母亲）在达州市

本级或达川区连续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满 12 个月的佐证材料（即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 ，

且申请入学当月处于持续缴纳状态)。 

说明：1.达川城区范围指翠屏街道办事处、三里坪街道办事处和杨柳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 

2.户籍属通川区城区、复兴镇、罗江镇、磐石镇，高新区，达川区明月江街道办事处、石板街道办事处和河市镇 

的适龄儿童不列入达川城区公办学校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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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达川城区民办学校小学一年级招生报名资料参考表 
（民办学校适用）                       

报 名 登 记 提 供 的 资 料 

户籍证明：提供适龄儿童户口簿原件（首页、户主页、适龄儿童页）。 

 



附件 5  

 

2021 年达川城区公、民办小学一年级招生 
报名日程安排表 

 
序

号 
时 间 安 排 

招  生  流  程 

公 办 学校 民 办 学 校 

1 8 月 1 日-8 月 3 日 

网上报名。手机关注“达川教科”微

信公众号，点击公众号底部“入学报

名”选项，按照操作提示进行网上报

名。 

网上报名。手机关注“达川教

科”微信公众号，点击公众号

底部“入学报名”选项，按照

操作提示进行网上报名。 

2 8 月 4 日-8 月 6 日 
网上初审。由区教科局针对提交的报

名信息进行网上初审。 

网上审核。区教科局和各民办

招生学校对报名信息进行网上

审核。民办学校报名人数若超

过招生计划，实行电脑随机录

取；报名人数不足招生计划的，

直接录取全部报名学生。对于

自愿选择民办学校报名的达川

城区户籍适龄少年儿童，如果

未被民办学校录取，还可以选

择其他未招满的民办学校，如

果不愿再选择民办学校，则由

区教科局统筹安排就读公办学

校；如果被民办学校录取但放

弃民办学位的，不再享受划片

入学，由区教科局统筹安排就

读公办学校。 

3 8 月 7 日 

划定现场审核点。初审合格后，划定

现场审核点（学校），并以短信方式

通知家长，家长也可通过“达川教科”

微信公众号报名平台（以下简称“平

台”）查询。 

4 8 月 8 日-8 月 10 日 

现场审核。监护人携带网上报名时提

供的证明材料原件到指定的审核点

（学校）进行现场审核。审核点（学

校）在校门口显著位置张贴现场审核

名单。 

5 8 月 11 日 

入户调查。招生学校到需要进行入户

调查的适龄儿童少年实际居住地核

实报名信息。 

6 8 月 12 日 
上报审核情况。审核点（学校）上报

现场审核情况。 

7 8 月 13 日 
公布招生区域。公布各招生学校招生

区域。 

8 8 月 15 日 

公布招生名单。公布各招生学校新生

名单，并以短信方式告知家长，家长

也可通过“平台”查询。 

公布招生名单。公布各招生学

校新生名单，并以短信方式告

知家长，家长也可通过“平台”

查询。 

备注：公办小学网上报名工作结束后，因各种原因未进行网上报名和现场审核的达川城区户籍适龄儿

童申请就读公办小学的，可进行补登记，由区教科局根据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入学，具体登记时

间可拨打区教科局招生咨询电话询问：0818-2661325  0818-2675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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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1 年达川区适龄儿童就读公办小学一年 
级入学登记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公办学校适用） 

 
 

            学校： 

根据《 2021 年达川区 xx 学校小学一年级入学登记公告》

要求，本人作为你校小一新生——         （学生姓名）的监

护人，在此郑重承诺：本人对小一新生          （学生姓名）

就读小学一年级登记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负责，若发现

有虚假或伪造资料，所登记学生主动放弃你校小一就读机会，同

时自愿承担法律责任。 

 

承诺人：（监护人姓名） 

（ 签字并盖上指纹） 

 

2021 年  月  日 

 
 

 

 

 


